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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行年度計畫預算作業，有效推動重

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以強化計畫及概算編審作業程序，特訂定本

要點。 

二、年度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以下簡稱先期作業)，指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於編訂下年度施政計畫前，就重要計畫項目研擬具體實施計畫，

並據以評審及核列經費之作業。 

三、須辦理先期作業之重要施政計畫類別及經費規模： 

(一)新興中長程計畫：全程所需經費總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二)新興年度計畫：所需經費總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三)延續性計畫：年度經費需求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四、前點各款所定經費額度為各該計畫所需經費總額，其數額應覈實計

算。應屬整體合計者，不得分列計畫，個別計算。 

五、各機關經常性或事務性業務，免辦先期作業。 

六、辦理先期作業之新興重要施政計畫應進行性別影響評估，並視計畫

內容所涉之性別影響層面，訂定性別目標，編列性別預算及進行性

別統計與分析。 

七、辦理先期作業之新興重要施政計畫總經費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之巨

額採購工程案件者，應進行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益分析報

告，並公布於本府官方網站。 

八、計畫書內容： 

(一)計畫源起： 

1、依據。 

2、未來環境預測及問題評析。 

3、社會參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二)計畫目標。 



(三)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四)執行策略及方法： 

1、主要工作項目。 

2、分期（年）執行策略。 

3、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五)期程與資源需求： 

1、計畫期程。 

2、所需資源說明。 

3、經費來源。 

4、經費需求（含分年經費）及計算基準。 

5、過去年度預算執行情形。 

(六)預期效果及影響。 

(七)附則： 

1、 延續性計畫應檢附過去至少二年之執行檢討報告。 

2、 新興計畫應檢附下列文件： 

(1) 活動類計畫須附市場調查分析報告。 

(2) 超過新臺幣二億元之巨額採購工程案件須附選擇方案及替

代方案之成本效益分析報告。 

(3)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九、先期作業審查會議由本府府一層長官擔任召集人，並由臺中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進行

審議。 

審議會議除得邀請有關機關派員列席外，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

會同審議或進行實地查證。 

十、依計畫性質不同，得請相關專業機關協助審議或提供初評意見： 

(一)資訊：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協助審議。 

(二)車輛：由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協助審議。 

(三)本市所屬各區公所：由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協助審議。 

(四)本市所屬二級機關：由所屬上級機關初評，並提供初評意見。 

十一、審議原則： 



(一)依法應編列者。 

(二)屬於中央補助配合款。 

(三)新興計畫：必要性、急迫性、可行性。 

(四)延續性計畫：過去執行成果（含經費執行情況）及預估進度期

程。 

(五)市長宣示之政策、允諾或核定辦理事項。 

十二、先期作業經審議結果，簽報市長核定後，移交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作為年度預算審查小組之參據並辦理概算編列事宜。 

 


